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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杭政办函〔2020〕56号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试行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工业用地要素保障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，促进

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

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有关文件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我

市试行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行分类供地

工业用地分为招商引资保障类用地、扶持做大做强类用地和

市场充分竞争类用地（以下统称三类用地）。

（一）招商引资保障类用地。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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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集体选商遴商，精准设置产业门类、投入产出、生产技术、招

商要求等，确保项目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。

（二）扶持做大做强类用地。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

应集体分析研究，科学研判企业的成长空间和发展预期，合理确

定用地规模，明确企业产业导向，确保项目做大做强。

上述两类用地，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要根据属地意见，按协

议要求挂牌，确保供地。

（三）市场充分竞争类用地。实行“控地价、竞贡献”出让

方式，即地价控制在一定区间内，当地价达到上限时，转为竞税

收，税收高者竞得土地。

1.统一条件。在竞买条件中除明确标准地指标、地价区间等

具体要求外，不得设置任何倾向性、排他性的条款，不得有意向

单位和相关承诺，切实做到公开、公平竞争。

2.统一咨询。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统一负责竞买咨询服务，

解答企业对做地进度、指标条件、出让方案、竞价规则、竞买操

作等方面的咨询，并负责处理有关投诉，避免企业被诱导或误导。

3.统一收储。各地应指定区级做地机构，统一开展本地区工

业用地征收补偿、区域评价、配套建设等出让前期工作，杜绝意

向单位做地，确保做地质量达到供地后即具备开工条件。

市、区市场充分竞争类用地由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按标准收

储入库；县（市）市场充分竞争类用地由属地土地储备机构按标

准收储入库，入库情况每月报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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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统一出让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应即时公告收储的市、区

市场充分竞争类用地，可通过发布预出让信息、拓宽出让公告发

布渠道及范围、适度延长出让公告期等方式，提高信息发布的覆

盖面和针对性，真正做到“地等项目”。

市、区市场充分竞争类用地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根据属地

政府书面提供的标准地要求、地价区间、起始税收和履约监管协

议等，拟定出让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出让；县（市）市场充分竞

争类用地由属地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挂牌出让，出让方案报市规

划和自然资源局备案。

5.统一承诺。凡遵守投资建设要点的企业，均可报名参与竞

买，并自愿承诺履行《履约监管协议书》等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。

二、实行协同供地

三类用地实行协同供地，实现比例相宜、质量相当、进度相

适。

（一）比例相宜。招商引资保障类和扶持做大做强类用地的

供应面积占年度工业用地出让面积的比例不高于60%，市场充分

竞争类用地的供应面积占年度工业用地出让面积的比例不低于

40%。

（二）质量相当。各地要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三类用地，区

位条件、配套成熟度要相当，防止市场充分竞争类用地受到市场

冷落。

（三）进度相适。各地要提前谋划、同步推进三类用地的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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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工作，统筹安排出让进度，推动土地按比例出让。市规划和自

然资源局按季度通报各地三类用地的出让面积和占比情况。

三、实行高效供地

（一）推行云上读地。各地要将工业用地布局规划、做地收

储计划、出让信息以及存量工业用地（包括小微企业园、上盖标

准厂房的工业用地）厂房出租等信息在“读地云”平台上统一发

布，内容包括地块类别、坐落、区位条件、360度全景影像、规

划条件、标准地要求、产业导向、招商条件等信息。

（二）强化云上招商。各地土地储备机构要建立动态更新机

制，在收储净地、明确用地守则、确定招商条件、公告出让、确

认成交、开工竣工等环节对“云地块”信息进行更新，确保信息

即时发布、动态更新、公开透明。要通过报纸、微博、微信、直

播等方式，强化云上地块的招商推介，在全社会形成“找地看云、

拿地用云、解决问题靠云”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组织云上出让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根据工业用地分

类情况拟定出让方案，报有权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在浙江省土

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组织地块出让。

（四）实现双线签约。成交并确认后，受让人可在线上（凭

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时持有的数字证书）或线下与属地政

府（管委会）签订《履约监管协议书》，与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签

订《土地出让（租赁）合同》。

（五）推行书证同办。地块出让公告时，同步启动不动产登



— 5 —

记等前期准备工作，待《土地出让（租赁）合同》签订并完税后，

同步在浙江政务服务网生成不动产权证书电子证照。电子证照内

容与纸质证照一致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四、落实履约责任

（一）规范供地行为。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供

地政策和用地标准，不得突破用地出让面积和容积率等指标限制

要求；严格执行“净地”出让原则，不具备“净地”条件的，一

律不得出让；严格遵循供地决策程序，做到公开透明、有案可查、

永久追溯；严格执行各项惠企政策，切实推动政策落地，构建“亲

清”政商关系。

（二）落实履约责任。各地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履约监管方式，

明确履约监管的具体内容、考核办法、惩戒措施、违约责任等。

项目建成投产后，各地应及时对受让人的践诺情况开展跟踪评价。

承诺税收的评价期不少于5年，评价期内可统筹平衡。

（三）实施违约惩戒。对未兑现亩均税收额度、开竣工时间、

固定资产投资强度等承诺的，各地要根据《履约监管协议书》约

定，依法将违约受让人的相关信息作为不良信息记入其信用档案，

对严重失信的予以联合惩戒。经有权一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，

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可按规定解除《土地出让（租赁）合同》，收

回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五、强化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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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领导，在保障招商引资项目用地的同时，同步推进充分竞争类

用地的市场化配置改革，促进政府做地、市场供地、企业高效用

地。

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是工

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责任主体，要确保做地质量，在项目生成、

审批、实施、投产、达产、生产经营中建立全过程服务、履约监

管机制，指导企业快开工、快投产、快见效，监督企业保质保量

履行各类协议、合同。

（三）落实部门协同。由市发改委牵头每年对标准地履约监

管情况进行评价通报；由市审计局对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

会）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和履约监管责任进行跟踪审计；由市

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完善“读地云”平台，编制工业用地供应

计划，制定工业用地收储标准，组织地块出让，加强出让合同和

不动产产权管理。

（四）强化督查考核。将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工作纳入市综

合考评，按三类用地出让面积、占比“双控”等指标，开展月度

跟踪、季度通报和年度考核，对成效显著的给予激励，对工作滞

后的通报批评；列入全市督查检查考核年度计划，加强对各地落

实情况的督促检查。

本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23 日起施行，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

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。前发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

为准。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应根据本通知制定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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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细则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0年 12月 2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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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杭州警备区，市各群众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市各民主党派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25日印发


